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3153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正在就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现需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
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部门提交书
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会同本项目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提出的问题

进行逐项回复及对申请文件进行补充， 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受理部门提交回复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 ,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洁能 公告编号：2020-004
债券代码：122143 债券简称：12 亿利 01
债券代码：122159 债券简称：12 亿利 02
债券代码：122332 债券简称：14 亿利 01
债券代码：136405 债券简称：14 亿利 02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召开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俞仕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具体公告
见 2020 年 1 月 16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日前，公司完成了法定

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并取得了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营业执照》变更内容如下：

原法定代表人：蔡咏
变更后法定代表人：俞仕新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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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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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公司于 2019年 5月 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公司已于
2019年 10 月 29 日，完成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事宜，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026,811股。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0 年 1 月 13 日），公
司总股本为 252,492,921 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3,026,811 股，该等已回购的
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49,466,110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刊登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7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周公路 7099 号万信酒店一楼万诚厅；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由于董事长王建祥先生出差，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由

公司副董事长姚其胜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7、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7 人， 代表股份

80,410,7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32.2331%。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计 6 人， 代表股份 80,409,71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32.2327%。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 人，代表股份 1,0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00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植德（上

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具体情况

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80,410,71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80,410,71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姜涛、周峰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代表的股份

数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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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2019 年度， 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90,000 万元左右，

将增加 757,738.91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228.06%左右。
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2019 年度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1,013,000 万元左右，将增加 733,686.86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262.68%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2019 年度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1,090,000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757,738.91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228.06%左右。
2、2019 年度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013,000 万元左右，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 733,686.86 万元左右， 同比增加
262.68%左右。

3、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2,261.09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79,313.14 万元。
2、每股收益：0.68 元 / 股。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独资建设的恒力 2000 万吨 / 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于 2019 年 5

月份在业内率先达成项目全面投产和正式商业运营。 恒力炼化作为国内首家一次
性建成的 2000 万吨级以上现代化炼厂，拥有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工艺技术水平与

装置加工规模，单体加工能力强，技术选型先进，产能一体化程度高，且在电力、能
源、港口、码头、罐区、储运等方面具备卓越且齐备的产业配套，在技术、工艺、规模
与成本等运作要素的综合竞争优势突出。 炼化项目投产不仅实现了上市公司在炼
化、芳烃等上游行业稀缺产能领域的战略性突破，也显著优化、提升了上市公司的
业务一体化结构与持续盈利能力， 并成为了公司当前利润结构的主要来源与业绩
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报告期内，一方面受益于 2019 年全年度较好的 PTA 行业供需格局与平均价
差水平，公司 PTA 业务利润水平同比实现提升；另一方面，公司聚酯化纤业务全年
也保持着相对较为稳定的盈利区间。 公司原有 PTA、聚酯业务经营情况良好，也进
一步增厚了公司盈利。

因此，在“原油 - 芳烃、乙烯 -PTA、乙二醇 - 聚酯 - 民用丝、工业丝、聚脂薄
膜、工程塑料”全产业链全新业务格局经营驱动下，公司上下游产能一体化协同的
精细化产品经营模式有效新增、优化、提升了上市公司的盈利点、盈利结构与盈利

能力，加上公司一直坚守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与高端产品研发路线，实施产能规模
化与市场差异化并重的发展路径， 推动实现了上市公司营收规模的较快增长和盈
利能力的显著改善。

四、风险提示
公司当前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9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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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近日，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天津证监局《关于核准国
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撤销天津前进道证券营业部的批复》（津证监许可﹝2020﹞4
号，以下简称《批复》），核准公司撤销天津前进道证券营业部。

公司将根据《批复》要求，认真完成客户转移、业务了结等事宜，关闭证券营业

部营业场所，向天津证监局提交撤销方案实施情况报告，并在天津证监局核查通过
后及时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8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尚
须经最终核算，可能与最终核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 1-12月 2018年 1-12月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775,917 678,011 14.44%
营业利润 128,745 24,911 416.82%
利润总额 129,372 29,930 33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540 30,135 233.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3 0.13 23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3% 1.96% 增加 4.67个百分点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858,997 6,502,287 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555,442 1,503,543 3.45%

股本（股） 2,340,452,915 2,340,452,915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6.65 6.42 3.58%

注：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尚须经最终核算，最终结果以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9 年度，国内证券市场行情回暖，A 股主要指数大幅上涨，上证综指与深证

成指分别较年初上涨 22.30%和 44.08%，A 股市场成交额大幅提升， 债券市场保持
较好增长。 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遇，全力推动各项主营业务稳步转型发展，除信用
交易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小幅下降外， 其他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均有不同幅度
增长，公司整体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5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4.44%；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5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233.63%； 每股收益 0.43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30.77%。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685.90 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 5.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5.54 亿元，较上年末增
加 3.45%。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不适用。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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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及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陈清州先生通知，获悉其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进行解除股票质押的交易，

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数（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陈清州 是 2,900,000 0.31% 0.16% 2018年 01月 08日 2020年 01月 17日 红塔证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股份比
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陈清州 948,803,357 51.58% 555,156,000 58.51% 30.18% 432,026,000 77.82% 279,576,518 71.02%
翁丽敏 17,600,000 0.96% 12,300,000 69.89% 0.67% 0 0.00% 0 0.00%
合计 966,403,357 52.53% 567,456,000 58.72% 30.85% 432,026,000 76.13% 279,576,518 70.08%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质押股份风险可控，暂不存在平仓风险，且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
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进行披露。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申请。
2、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成交查询单。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583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20-003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1 月 1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合南路 501� 号 12�

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5,725,262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6.93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由于董事长张国华先生因公无法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经参会董事一致推举，董事何建璋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 会议以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8 人。 其中，董事长张国华先生授权委托董事何建

璋先生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4 人，出席 4 人；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孙建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677,262 99.9887 48,000 0.011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672,362 99.9875 52,900 0.012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
的议案》 764,434 94.0918 48,000 5.9082 0 0.0000

2 《关于变更公司监事
的议案》 759,534 93.4887 52,900 6.511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明、姜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601069 证券简称：601069 公告编号：2020-005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0－014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撤销天津前进道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亿元）

一 房屋建筑
1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广东深圳益田御龙壹号项目总承包工程 66.1
2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福建南平市泰盛纸业有限公司浆纸项目施工总承包 31.0
3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天津西青区康汇医院项目施工总承包 30.1
4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河南焦作世合万达广场城市综合体项目施工总承包 28.0
5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山东平度国家农业部和平度市政府创建国家五星级休闲农业项目施工总承包 25.1
6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 海南海口复兴城西海岸互联网总部基地项目施工总承包 24.8
7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山东济南李营街道驻地七村（城边村）升级改造项目 A、B1、B3、F、I�地块施工总承包 23.9
8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上海长宁区融侨中心项目桩基及围护工程施工总承包 20.3
9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 广东深圳市龙光总部中心项目施工总承包 20.0
二 基础设施
1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湖北襄阳市环线提速改造（内环）项目施工总承包 32.4
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四川德会高速公路项目施工总承包 32.0
3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云南昆明官渡文化生态新城项目施工总承包 24.9
4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广东珠海九洲港客运站场和文体旅游产业园工程 EPC总承包 20.5
5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山东滨州市城区南部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施工总承包 20.4
6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 甘肃兰州中心城区定连片区经十二路等十七条路道路建设工程 EPC总承包项目 20.2
7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广西北海银基滨海旅游度假中心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20.0
8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锦城绿道（二期）项目施工总承包 19.1

项目金额合计 458.7
项目金额合计 /2018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3.8%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20-002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以
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由冯荣华董事长主持，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
的董事 7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应由 3 名董事构成， 现补选冯小岗为战略委员会

委员，由冯荣华继续担任主任委员，补选委员任期与其董事任期一致。 补选后公司
战略委员会现有成员包括：冯荣华、陈雄伟、冯小岗。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应由 3 名董事构成，现补选俞益民、冯小岗为审计

委员会委员，由俞益民担任主任委员，补选委员任期与其董事任期一致。 补选后公

司审计委员会现有成员包括：俞益民、冯小岗、冯荣华。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应由 3 名董事构成，现补选冯小岗、黄科体为提名

委员会委员，由冯小岗担任主任委员，补选委员任期与其董事任期一致。 补选后公
司提名委员会现有成员包括：冯小岗、褚芳红、黄科体。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

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应由 3 名董事构成，现补选黄科体、俞益民

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黄科体担任主任委员，补选委员任期与其董事任期一
致。 补选后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现有成员包括：黄科体、冯荣华、俞益民。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
三、备查文件
1、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603165 证券简称：荣晟环保 公告编号：2020-005
债券代码：113541 债券简称：荣晟转债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1 月 17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镇南东路 588 号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4,745,36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0.33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冯荣华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并进行了
监票、计票，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待网络投票结果出具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
律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总后，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及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
选

1.01 选举俞益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24,745,360 100 是

1.02 选举冯小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24,745,360 100 是

1.03 选举黄科体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24,745,360 10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俞益民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545,360 100.0000

1.02 选举冯小岗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545,360 100.0000

1.03 选举黄科体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545,360 1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劳正中、曹丽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以上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认为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603165 证券简称：荣晟环保 公告编号：2020-004
债券代码：113541 债券简称：荣晟转债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